
中華民國一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三5生 活 萬 象

◎

大
漁
迴
轉
飲
食
文
化
有
限

公
司

營
管
部
主
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
中
市
南
屯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
：(0
4
)2

3
8
1
-3

1
0
0
#
1
3

鐘
小

姐
，
或
親
洽
台
中
市
南
屯
區
永

春
東
三
路3

9
1

號
。

◎

德
鴻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演
算
法
研
發
工
程
師
，
工
作

地
點
：
台
北
市
大
同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(0

2
)6

6
1

1
-

0
7
7
7
#
8
6
0
0

楊
森
旭
先
生
，

或
將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徵
項
目

E
M
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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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g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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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le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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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ts

c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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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tw

，
或
將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
徵
項
目
寄
台
北
市
大
同
區1

0
3

重
慶
北
路
二
段2

4
3

號1
3

樓
，

或
親
洽
。

◎

福
田
石
藝
有
限
公
司

英
文
秘
書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北

市
大
安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2
)2

7
3
8
-3

1
9
8

簡
小
姐
、
簡

先
生
，
或
親
洽
台
北
市
大
安
區

臥
龍
街1

8
8

巷4
2

之6
 

號
。

◎

高
動
力
國
際
有
限
公
司

國
貿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彰

化
縣
福
興
鄉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
洽
：(0

4
)7

7
4
-8

6
0
3

鄭
元
賓

經
理
，
或
將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
徵
項
目
寄
彰
化
縣
福
興
鄉5

0
6

彰
鹿
路
六
段3

1
4

巷9

號
之1

，

或
親
洽
。

◎
宏
昇
興
業
社

１
各
縣
市
加
盟
商
，
２
雲
端

電
視
、
影
音
設
備
等
外
務
員
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各
縣
市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(0

2
)2

5
8

1
-

5
7
6
0

、0
9
3
8
-2

9
1
-4

6
7

林
先

生
，
或
備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徵
項

目
，
寄
台
北
市
中
山
北
路2
段

6
5

巷3
1

號1

樓
，
或
親
洽
。

◎

禎
祥
食
品
工
業
股
份
有
限

公
司

國
貿
人
才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嘉
義

縣
朴
子
市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5
)3

6
9
-2

2
1
1
#
2
3
9

蔡
小
姐

，
或
親
洽
嘉
義
縣
朴
子
市
竹
村

里1

之3

號
。

◎

協
威
機
械
工
業
股
份
有
限

公
司

綜
合
加
工
機
技
術
工
程
師
，
工

作
地
點
：
台
中
市
梧
棲
區
。

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(0

4
)2

6
3
0
-

8
8
5
7

林
小
姐
，
或
親
洽
台
中

市
梧
棲
區
關
連
工
業
區
自
立
一

街1
9
6

號
。

◎

河
邊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董
事
長
秘
書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高

雄
市
前
金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
：(0
7
)2

8
1
-2

8
9
7
 

林
小
姐
，

或
親
洽
高
雄
市
前
金
區
市
中
一

路2
7
6

號
。

◎

豐
盟
企
業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廠
務
機
械
工
程
師
，
工
作
地
點

：
台
南
市
仁
德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
電
洽
：(0

6
)2

6
6
-2

6
5
7
#
1
2
0

馮
小
姐
，
或
親
洽
台
南
市
仁
德

區
中
洲
村3

0
6

之2

號
。

◎

凱
達
壓
克
力
有
限
公
司

國
貿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南

市
南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6
)2

6
2
-6

6
8
2

葉
小
姐
，
或

將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徵
項
目
寄

台
南
市
南
區7

0
2

興
南
街2

6
4

號
。

◎

永
陽
有
限
公
司

電
信
支
援
工
程
師
，
工
作
地
點

：
新
北
市
板
橋
區
。※

意
者

請
電
洽
：(0

2
)2

9
5
8
-9

5
9
6

李

小
姐
，
或
將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
徵
項
目E

M
A

IL

至joly
_
ch

an
g
@

artech
.co

m
.tw

，
或
親
洽
新
北

市
板
橋
區
中
山
路
一
段2

9
3

之

2

號1
3

之2

。

◎

詠
順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總
經
理
室
助
理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
嘉
義
市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5
)2

7
6
-0

9
0
9

人
資
湯
先
生

，
或
將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徵
項
目

寄
嘉
義
市6

0
0

保
義
路2

8
8

號

，
或
親
洽
。

◎
博
電
電
子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倉
管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新
北

市
中
和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備
履
歷

E
-m

ail:san
d
ra@

p
rotech

q
rou

p
.

com
.tw

。

◎

仲
信
不
動
產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１
不
動
產
經
紀
人
，
工
作
地
點

：
台
北
市
。
２
儲
備
店
長
，
工

作
地
點
：
台
北
市
。※

意
者

請
備
歷
照
傳
真
：(0

2
)8

5
0
9
-

7
7
7
4

，
或
電
洽
：(0

2
)8

5
0
9
-

1
8
6
7
#
8
1
5
5

江
小
姐
。

◎

德
義
開
發
有
限
公
司

室
內
設
計
助
理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
台
南
市
東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
：(0
6
)3

3
1
-0

0
3
3

謝
先
生
，

或
親
洽
台
南
市
東
區
裕
義
路

6
8
6

號
。

◎

豐
展
塑
膠
有
限
公
司

會
計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新
北

市
土
城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2
)2

2
6
7
-0

5
5
1

李
小
姐
，
或

親
洽
新
北
市
土
城
區
永
平
街

3
2

號
。

◎

全
成
環
保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
廢
水
代
操
作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
點
：
桃
園
市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
洽
：(0

3
)3

5
7
-0

6
0
4

張
小
姐

，
或
將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徵
項

目E
M

A
IL

至q
c
3

5
7

0
6

0
4

@

y
ah

o
o
.co

m
.tw

，
或
親
洽
桃
園

市
中
正
路8

7
6

巷3
6

號2

樓
。

◎

晨
皓
實
業
有
限
公
司

配
管
工
程
師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
南
市
永
康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
：(0
6
)2

0
2
-1

0
7
9

蘇
小
姐
，

或
親
洽
新
竹
縣
竹
北
市
東
興
路

一
段1

1
6

號
。

◎

台
灣
大
食
品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倉
管
理
貨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
台
中
市
清
水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
洽
：(0

4
)2

6
5
7
-7

9
5
9
#
1
4
5

謝

小
姐
，
或
將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徵

項
目
寄
台
中
市
清
水
區4

3
6

北

堤
路3

5

號
，
或
親
洽
。

◎

高
長
文
化
事
業
股
份
有
限

公
司

平
版
印
刷
機
二
手
，
工
作
地
點

：
台
南
市
永
康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
電
洽
：(0

6
)2

5
4
-7

4
6
5
#
1
7

高

偉
豪
先
生
，
或
將
履
歷
表
註
明

應
徵
項
目
寄
台
南
市
永
康
區
正

南
五
街2

4
6

號
，
或
親
洽
。

◎

豐
富
家
實
業
有
限
公
司

營
養
師
助
理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
嘉
義
市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5
)2

3
6
-7

9
2
0

李
小
姐
，
或

親
洽
嘉
義
市
西
區
新
西
里
青
年

街1
3
5

號
。

◎

金
龍
景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生
鮮
肉
品
處
理
人
員
，
工
作

地
點
：
台
中
市
大
雅
區
。

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(0

4
)7

7
6
-

6
9
9
8
#
1
3
3

李
小
姐
，
或
將
履

歷
表
註
明
應
徵
項
目
寄
彰
化

縣
福
興
鄉5

0
6

橋
頭
村
彰
鹿
路

7

段5
5
8

巷1
7

弄5
0

號
，
或
親

洽
。

◎

竹
永
盛
有
限
公
司

包
裝
人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中

市
龍
井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4
)2

6
3
9
-4

8
1
1

顏
先
生
、
童

小
姐
，
或
親
洽
台
中
市
龍
井
區

台
西
南
路2

5
6

巷2
8

弄9

號
。

◎

政
郁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
冷
氣
空
調
維
修
學
徒
，
工
作
地

點
：
高
雄
市
大
寮
區
。※

意
者

請
電
洽
：(0

7
)7

8
2
-8

6
2
6

丘

小
姐
，
或
親
洽
高
雄
市
大
寮
區

內
坑
路1

3
3

號
之3

8

。

◎

新
禾
物
業
管
理
股
份
有
限

公
司

１
機
動
管
理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
新
北
市
蘆
洲
區
。
２
清
潔
員
，
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北
市
中
正
區
、

新
北
市
中
和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
話
預
約
：(0

2
)2

5
8
6
-5

1
1
9

人

資
部
面
試
。

◎

國
泰
世
華
銀
行
大
樓
管
委
會

管
理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北
市

。※

意
者
請
備
歷
照
傳
寄
台
北

市
仁
愛
路4

段8
5

號B
1

，
或
傳

真
：(0

2
)2

7
1
1
-9

6
1
3

，
或
電

洽
：(0

2
)2

7
5
1
-1

7
4
4

江
總
幹

事
，
或
親
洽
。

◎

全
方
衛
保
全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１
總
幹
事
／
組
長
，
工
作
地
點

：
高
雄
市
。
２
保
全
員
、
管

理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高
雄
市
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(0

7
)5

5
2
-

0
6
8
0

人
事
部
顏
副
理
。

◎

欣
欣
客
運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大
客
車
駕
駛
員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
台
北
市
、
新
北
市
。※

意
者
請

帶
駕
照
、
身
分
證
、
照
片
、
良

民
證
、
定
期
訓
練
證
、
榮
民

證
影
本
，
至
台
北
市
汀
州
路

3

段5
6

號3

樓
報
名
，
電
話
：

(0
2
)2

3
6
8
-1

5
5
1

簡
小
姐
。

◎

長
江
保
全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駐
衛
保
全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北

市
松
山
區
敦
化
北
路
中
泰
金

融
專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洽
：

(0
2
)2

7
0
1
-1

3
8
0

詹
小
姐
預
約

面
試
。

◎

偉
鈿
精
密
機
械
股
份
有
限

公
司

會
計
助
理
，
工
作
地
點
：
台

中
市
太
平
區
。※

意
者
請
電

洽
：(0

4
)2

2
7
5
-6

8
8
8

賴
俐
妃

，
或
將
履
歷
表
註
明
應
徵
項

目E
M

A
IL

至w
id

en
.m

ach
in

e@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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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

各
公
司
詳
細
徵
才
內
容
，

請
上
輔
導
會
網
站
：h

ttp
://

w
w
w
.v
a
c
.g
o
v
.tw
/

↓
「

榮
光
雙
周
刊
」
↓
「
就
業

資
訊
」
瀏
覽
，
請
多
加
利

用
，
以
掌
握
就
業
先
機

，
如
有
疑
問
，
請
電
： 

(0
2
)2

7
5
7
-1

7
3
0

。

※

榮
民(

眷)

對
有
意
前
往
工
作

之
公
司
，
於
面
談
時
，
對

該
公
司
之
經
營
狀
況
及
工

作
性
質
、
待
遇
、
福
利
與

工
作
保
障
等
事
項
，
請
當

面
詢
問
充
分
瞭
解
，
以
維

護
自
身
權
益
；
若
提
參
與

加
入
公
司
投
資
，
或
擔
任

行
銷
商
及
其
他
方
式
理
財

等
要
求
，
請
慎
重
考
慮
。

※

以
上
部
分
徵
才
公
司
，
尚

有
其
他
職
缺
，
請
上
該
公

司
網
站
查
詢
，
或
電
話
洽

詢
。

※

企
業
廠
商
如
欲
刊
登
本
欄

徵
才
，
請
電
：(0

2
)2

7
5
7
-

1
6
5
9

。

◎

八
二
三
榮
民
相
關
權
益
問
題

問
題
七
：
建
議
八
二
三
榮
民

亡
故
後
，
三
節
慰
問
金
繼
續
發
給

遺
（
主
）
眷
。 

說
明
：

（
一
）
核
發
八
二
三
戰
役
義

務
役
未
就
養
榮
民
之
三
節
慰
問
金

，
本
係
基
於
「
崇
功
報
勳
」
之
精

神
，
須
參
加
八
二
三
戰
役
之
義
務

役
官
兵
，
且
未
領
就
養
金
之
榮
民

，
才
符
合
申
領
條
件
，
故
不
宜
於

其
亡
故
後
改
發
遺
（
主
）
眷
。

（
二
）
有
關
遺
眷
三
節
慰
問

部
分
，
得
依
輔
導
會
榮
民
榮
眷
急

難
救
助
慰
問
及
災
害
慰
問
作
業
要

點
辦
理
。

問
題
八
：
建
請
編
列
預
算
每

年
補
助
各
縣
市
辦
理
八
二
三
戰
友

協
會
活
動
。

說
明
：
輔
導
會
全
國
性
退
伍

軍
人
社
會
團
體
活
動
經
費
作
業
要

點
，
補
助
社
團
對
象
係
為
「
全
國

性
」
社
團
，
如
屬
各
縣
市
性
質
之

社
團
，
請
逕
向
各
縣
市
政
府
或
向

其
總
會
申
請
。

◎

大
陸
配
偶
相
關
權
益
問
題

問
題
九
：
建
議
對
能
確
實
照

顧
榮
民
表
現
優
異
的
大
陸
配
偶
給

予
擴
大
表
揚
。

說
明
：
為
端
正
社
會
對
外
籍

與
大
陸
配
偶
不
良
觀
感
，
請
各
服

務
機
構
利
用
訪
視
時
機
，
發
掘
長

期
任
勞
任
怨
照
顧
年
長
榮
民
嘉
行

者
，
除
利
用
新
聞
媒
體
及
榮
光
雙

周
刊
多
予
報
導
溫
馨
家
庭
生
活
，

改
變
大
眾
負
面
評
價
外
，
並
藉
各

項
集
會
時
機
公
開
表
揚
。

問
題
十
：
榮
民
娶
大
陸
配
偶

取
得
身
分
證
時
間
，
雖
已
修
正
由

八
年
縮
短
為
六
年
，
但
仍
比
外
籍

配
偶
四
年
就
可
以
拿
到
身
分
證
還

長
，
建
議
比
照
臺
灣
人
士
娶
外
籍

配
偶
程
序
辦
理
。

說
明
：

（
一
）
有
關
兩
岸
婚
姻
政
策

主
管
機
關
係
採
取
階
段
性
調
整
，

以
審
慎
穩
健
的
態
度
逐
步
取
消
或

放
寬
限
制
，
九
十
八
年
修
法
後
，

將
視
實
際
執
行
情
況
及
反
應
，
再

定
期
檢
討
調
整
，
以
符
合
臺
灣
社

會
現
況
。 

（
二
）
此
外
，
並
非
所
有
外

籍
配
偶
都
是
四
年
就
可
取
得
身
分

證
。
因
大
陸
配
偶
定
居
設
籍
臺
灣

適
用
兩
岸
條
例
，
無
歸
化
之
程
序

；
而
外
籍
配
偶
依
國
籍
法
及
入
出

國
及
移
民
法
等
相
關
規
定
，
需
要

先
放
棄
原
母
國
國
籍
後
（
申
請
居

留
簽
證
後
，
須
合
法
居
留
繼
續
三

年
以
上
，
且
每
年
有
一
八
三
日
以

上
之
居
留
事
實
）
，
才
能
申
請
歸

化
，
經
歸
化
許
可
後
，
再
視
在
臺

居
留
期
間
（
居
留
一
年
完
全
不
能

離
境
、
居
留
兩
年
每
年
在
臺
居
住

超
過
二
七
〇
日
、
居
留
五
年
每
年

在
臺
居
住
超
過
一
八
三
日
）
，
始

得
申
請
定
居
領
取
身
分
證
；
即
外

籍
配
偶
依
現
行
規
定
取
得
身
分
證

的
時
間
為
四
年
至
八
年
，
並
非
一

律
為
四
年
。

問
題
十
一
：
大
陸
配
偶
未
取

得
身
分
證
前
，
若
榮
民
亡
故
，
其

存
款
及
現
金
即
被
列
為
遺
款
，
生

活
立
即
發
生
問
題
，
卻
又
無
法
返

回
大
陸
，
為
解
決
實
際
困
難
，
建

議
由
遺
款
支
付
二
萬
元
，
如
無
遺

款
者
，
可
否
補
助
二
萬
元
，
以
濟

急
需
。說

明
：
為
避
免
損
及
債
權
人

、
受
遺
贈
人
及
其
他
繼
承
人
權
益

，
在
現
行
法
令
尚
未
修
正
前
，
尚

不
宜
逕
自
榮
民
遺
款
挪
撥
部
分
供

繼
承
人
（
配
偶
）
之
生
活
費
用
，

惟
可
循
急
難
救
助
途
徑
向
輔
導
會

服
務
機
構
請
求
協
助
。
另
第
一
處

將
研
議
修
訂
榮
民
榮
眷
基
金
會
之

補
助
規
定
，
濟
助
是
類
人
員
。

◎

加
強
查
緝
詐
騙
案
件

問
題
十
二
：
建
請
警
察
加
強

防
騙
案
件
查
緝
，
並
嚴
厲
取
締
與

從
重
量
刑
。

說
明
：

（
一
）
輔
導
會
函
頒
服
務
機

構
「
防
騙
專
案
小
組
」
及
榮
民
防

騙
工
作
計
畫
中
，
已
督
請
各
單
位

成
立
防
騙
編
組
，
宣
導
各
項
反
詐

騙
措
施
，
並
與
轄
內
金
融
、
警
政

或
社
福
單
位
建
立
區
域
聯
防
機
制

，
以
各
項
主
動
積
極
作
為
，
防
範

榮
民
榮
眷
財
物
不
當
損
失
。

（
二
）
九
十
九
年
輔
導
會
各

服
務
機
構
通
報
之
詐
騙
案
例
類
型

，
以
假
冒
檢
察
官
、
書
記
官
、
刑

事
局
警
官
、
社
會
局
、
健
保
局
人

員
或
黨
工
之
身
分
，
騙
稱
受
害
人

身
分
證
、
健
保
卡
遭
冒
用
，
並
涉

及
洗
錢
案
，
需
凍
結
、
代
管
存
款

等
，
或
代
辦
老
人
年
金
、
發
放
慰

問
金
等
事
由
進
行
詐
騙
，
請
宣
導

榮
民
榮
眷
提
高
警
覺
，
遇
有
可
疑

電
話
或
陌
生
人
來
訪
，
請
通
知
榮

民
服
務
處
查
證
、
協
處
或
報
案
。

（
三
）
相
關
建
議
內
容
，
將

俟
適
當
會
議
時
機
，
轉
請
內
政
部

及
法
務
部
等
單
位
參
據
。

◎

單
身
亡
故
榮
民
遺
產
運
用
問
題

問
題
十
三
：
單
身
榮
民
亡
故

後
，
遺
產
由
輔
導
會
保
管
，
建
議

遺
產
善
用
於
遺
眷
、
就
養
榮
民
之

照
顧
，
或
從
事
建
設
榮
家
等
。

說
明
：

（
一
）
按
臺
灣
地
區
與
大
陸

地
區
人
民
關
係
條
例
第
六
十
七
條

、
六
十
八
條
及
民
法
一
一
八
五
條

之
規
定
，
有
關
八
十
二
年
九
月
十

八
日
以
後
之
單
身
亡
故
榮
民
無
人

繼
承
之
遺
款
，
均
需
解
繳
國
庫
，

並
由
政
府
統
籌
運
用
於
次
年
國
家

重
大
建
設
或
社
會
福
利
等
各
項
工

作
，
輔
導
會
並
無
代
管
。

（
二
）
另
外
，
輔
導
會
復
依

兩
岸
關
係
條
例
之
規
定
，
將
八
十

二
年
九
月
十
七
日
以
前
之
無
人
繼

承
之
現
役
軍
人
及
退
除
役
官
兵
遺

產
，
捐
助
成
立
財
團
法
人
榮
民
榮

眷
基
金
會
，
並

由
該
基
金
會
據

以
辦
理
：
1.
大

陸
地
區
繼
承
人

申
請
遺
產
核
發

事
項
。
2.
榮
民

重
大
災
害
救
助

事
項
。
3.
清
寒

榮
民
子
女
教
育

獎
助
學
金
及
教

育
補
助
事
項
。

4.
其
他
有
關
榮

民
、
榮
眷
福
利

及
服
務
補
助
事

項
。
目
前
該
基

金
會
辦
理
榮
民

、
遺
眷
福
利
與

服
務
業
務
計
有

「
重
大
災
害
救

助
」
、
「
重
大

傷
病
重
點
救
助

」
、
「
身
心
障

礙
戶
救
助
」
、

「
專
案
救
助
」

及
「
清
寒
榮
民

獎
助
學
金
」
等

項
。

（
三
）
因
此
，
輔
導
會
均
會

將
每
一
分
錢
善
用
於
榮
民
、
遺
眷

，
並
積
極
整
合
社
區
各
項
資
源
，

據
以
提
供
優
質
之
服
務
與
照
顧
。

◎

協
助
領
取
國
民
年
金
問
題

問
題
十
四
：
請
輔
導
會
協
助

領
取
退
伍
金
榮
民
參
加
國
民
年
金

，
俾
能
照
顧
老
年
榮
民
生
活
。

說
明
：

（
一
）
國
民
年
金
法
部
分
條

文
修
正
案
已
於
一
〇
〇
年
六
月
十

三
日
經
立
法
院
三
讀
通
過
，
一
〇

〇
年
六
月
二
十
九
日
總
統
公
布
，

七
月
一
日
施
行
，
已
放
寬
退
除
役

官
兵
納
保
條
件
。

（
二
）
本
次
修
正
條
文
，
其

中
第
七
條
將
針
對
國
民
年
金
法
施

行
時
尚
未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者
，
放

寬
將
軍
、
公
教
保
險
年
資
合
計
未

達
十
五
年
，
或
給
付
總
額
未
達
新

臺
幣
五
十
萬
元
者
，
均
可
納
入
國

民
年
金
保
險
對
象
。

（
三
）
另
針
對
國
民
年
金
法

施
行
時
已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退
除
役

官
兵
，
第
三
十
一
條
放
寬
將
領
取

一
次
退
伍
金
且
未
辦
理
政
府
優
惠

存
款
、
未
領
取
軍
人
保
險
退
伍
給

付
，
或
已
領
取
軍
人
保
險
退
伍
給

付
之
總
額
，
自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當

月
起
，
以
新
臺
幣
三
千
元
按
月
累

計
達
原
領
取
總
額
者
，
均
可
領
取

每
月
三
千
元
之
老
年
基
本
保
證
年

金
。

（
資
料
來
源
：
輔
導
會
第
一
處
）

與民有約

一
〇
〇
年
「
榮
民
代
表
懇
談
會
」
問
題
與
說
明
系
列
之
二

擁
有
「
醫
草
」
之
名
的
艾

草
，
是
從
古
代
流
傳
至
今
的
良

藥
，
更
因
具
有
殺
菌
驅
蟲
的
效

果
，
每
年
端
午
節
，
家
家
戶
戶

懸
掛
艾
草
驅
邪
，
因
而
又
被
視

為
「
吉
祥
草
」
。
李
振
輝
將
艾

草
研
發
製
作
成
養
生
、
美
容
及

保
健
用
品
，
實
屬
成
功
轉
型
精

緻
農
業
的
代
表
。

李
振
輝
出
生
於
彰
化
縣
花

壇
鄉
的
清
貧
農
家
，
彰
化
高
工

畢
業
後
面
臨
家
庭
經
濟
困
難
，

因
而
決
定
投
筆
從
戎
。
軍
旅
生

涯
是
他
人
生
中
最
重
要
的
歷
程

，
除
了
豐
富
的
人
事
管
理
經
驗

，
及
不
怕
苦
不
畏
難
的
部
隊
操

練
，
最
重
要
是
在
退
伍
的
前
一

年
，
他
職
掌
軍
中
伙
食
管
理
工

作
，
適
逢
大
型
演
習
任
務
，
每

天
負
責
開
菜
單
、
供
應
上
千
人

的
伙
食
，
經
常
忙
到
凌
晨
二
、

三
點
，
但
這
一
年
難
得
的
歷
練

，
讓
他
學
習
到
餐
飲
的
完
整
流

程
與
概
念
，
體
悟
到
簡
單
的
食

材
，
其
實
也
可
以
因
為
創
意
、

用
心
，
調
理
出
更
多
元
化
的
美

味
飲
食
。
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陸
軍
上
尉

退
伍
後
，
李
振
輝
先
在
牛
排
館

上
班
，
短
短
六
年
間
，
從
基
層

店
員
、
店
長
到
管
理
專
員
，
辛

勤
付
出
雖
獲
得
優
渥
的
報
酬
，

但
忙
碌
的
工
作
和
不
正
常
的
生

活
作
息
，
讓
三
十
出
頭
的
他
累

出
病
來
，
因
而
興
起
返
鄉
創
業

的
念
頭
。
藉
著
豐
富
的
餐
飲
工

作
經
驗
，
他
便
以
鄉
土
點
心
做

為
創
業
起
點
，
把
傳
統
的
艾
草

粿
改
良
成
水
餃
大
小
，
因
為
同

時
兼
具
傳
統
美
食
與
精
緻
創
意

而
獲
得
熱
烈
迴
響
。

在
一
次
偶
然
機
會
裡
，
意

外
從
顧
客
分
享
到
：
「
日
本
人

也
很
喜
歡
艾
草
製
作
的
食
品
，

例
如
艾
草
麵
、
艾
草
麻
糬
、
艾

草
茶
等
。
」
此
一
訊
息
，
著
實

讓
李
振
輝
直
覺
到
龐
大
商
機
，

於
是
趕
緊
託
人
到
日
本
收
集
艾

草
相
關
資
訊
，
並
開
始
著
手
研

發
產
品
。

李
振
輝
首
先
生
產
「
艾
草

沐
浴
包
」
，
推
出
後
反
應
不
錯

，
並
緊
接
著
發
展
「
艾
草
養
生

茶
」
，
更
因
此
獲
得
消
費
者
的

熱
烈
反
應
，
因
而
引
發
他
開
始

研
究
艾
草
的
植
物
特
性
。
李
振

輝
發
現
艾
草
除
了
對
人
體
具
有

養
身
保
健
的
功
效
外
，
其
經
濟

效
益
也
非
常
高
，
而
中
部
地
區

宜
人
的
氣
候
，
一
年
四
季
皆
可

種
植
，
便
一
頭
栽
進
艾
草
的
世

界
，
成
就
了
「
花
壇
艾
草
之
家

」
。
之
後
陸
續
開
發
天
然
蚊
香

、
草
本
保
養
品
、
環
保
清
潔
劑

等
多
項
艾
草
生
活
產
品
，
更
因

為
將
艾
草
麵
登
上
長
榮
空
廚
而

名
揚
海
外
。

創
業
有
成
的
他
，
開
始
製

作
艾
草
生
產
履
歷
與
有
機
安
全

認
證
，
並
籌
組
花
壇
鄉
特
用
作

物
產
銷
班
，
對
於
推
動
農
業
教

育
訓
練
、
組
織
運
作
及
協
助
解

決
班
員
產
銷
問
題
不
遺
餘
力
，

縱
使
離
開
軍
旅
多
年
，
仍
不
忘

照
顧
昔
日
軍
中
同
袍
，
提
供
就

業
協
助
，
並
經
常
獲
邀
至
榮
服

處
分
享
轉
職
心
得
與
創
業
經
驗

。

李
振
輝
始
終
抱
定
體
力
不

夠
靠
毅
力
，
能
力
不
夠
靠
努
力

，
將
「
傳
統
農
村
老
實
不
認
輸

、
榮
民
肯
拚
不
怕
苦
」
的
精
神

，
運
用
在
事
業
衝
刺
上
，
致
力

推
廣
無
毒
農
業
，
創
新
研
發
傳

統
產
業
，
不
吝
惜
將
所
獲
資
源

分
享
給
大
眾
，
並
於
民
國
九
十

六
年
榮
獲
「
十
大
經
典
神
農
選

拔
」
模
範
農
民
表
揚
，
這
份
殊

榮
深
值
效
法
。

█ 圖．文：彰化縣榮服處劉博文

樂
在
工
作
、
悠
遊
於

艾
草
世
界
的
李
振
輝
。

艾草達人—李振輝

︻
編
按
︼
本
刊
已
於
前

期
刊
載
有
關
榮
民
遺
眷
三
節

慰
問
金
…
等
六
項
問
題
與
說

明
，
本
期
繼
續
為
您
刊
載
八

二
三
榮
民
及
大
陸
配
偶
相
關

權
益
、
加
強
查
緝
詐
騙
案
件

、
單
身
亡
故
榮
民
遺
產
運
用

…
等
八
項
問
題
與
說
明
。

創業有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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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份起兌獎；凡 100年 9 月至 101年 8月間所購買之儲蓄獎券均可參加兌獎。 

     2.上列號碼如排印有誤，以同袍儲蓄會開獎紀錄為準，相關問題可電 02-23952300。 
 

 第一特獎 
(獎別 A) 第 9597組  41873 儲券之組別及號碼均相同者一個，獨得新台幣參拾伍萬元整。 

第二特獎 
(獎別 B) 

第 9562組 第 9584組 第 9597組 第 9668組 第 9677組 第 9710組 
儲券之組別及號碼均相同者，每個各得新台幣陸萬元整。 

55018 13560 42039 32548 03516 91690 
頭    獎 
(獎別 1) 26880 第9739組以前各組號碼相同者，每個各得新台幣伍佰元整。 

第9740組以後各組號碼相同者，每個各得新台幣捌佰元整。 

貳    獎 
(獎別 2) 16199 85976 第9739組以前各組號碼相同者，每個各得新台幣參佰元整。 

第9740組以後各組號碼相同者，每個各得新台幣伍佰元整。 

參    獎 
(獎別 3) 

07971 13960 29648 33675 44060 第9739組以前各組號碼相同者，每個各得新台幣捌拾元整。 

第9740組以後各組號碼相同者，每個各得新台幣壹佰貳拾元整。 53366 61252 71189 75580 85945 

附 獎 
(獎別 9) 765 944 

第9536組以前各組末三號相同者，每個各得新台幣壹拾貳元整。 

第9537至9595組各組末三號相同者，每個各得新台幣壹拾參元整。 

第9596至9739組各組末三號相同者，每個各得新台幣壹拾肆元整。 

第9740組以後各組末三號相同者，每個各得新台幣壹拾柒元整。  


